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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兆堅議員  
 
 
尹議員：  
 

《 2017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你已作出預告，倘二讀上述條例草案的議案獲得通過，你擬

就條例草案動議5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為根據
《議事規則》考慮你的修正案是否可以提出，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該等

修正案給予意見 (附錄1)，並請你回應政府當局的意見 (附錄2)。  
  
 根據條例草案的詳題，條例草案的目的之一是修訂《道路

交通條例》(第374章 )，將小型巴士 (“小巴 ”)的最高乘客座位數目，由
16增加至19(“有關建議 ”)。你的修正案旨在透過修改條例草案的詳題
和第 3、 5、10及11條，將乘客座位數目上限增加至20。  
 
 政府當局認為，根據《議事規則》第57(4)(a)條，在已明確說明
小巴的最高乘客座位數目應增加至 19個的情況下，任何與上述主題
不一致的修正案均會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你認為政府當局的

意見並不合理。  
 
 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法案的修正案必須與法案
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按照一貫做法，在考慮條例草案的

主題時，我參考了其詳題、摘要說明及當中的條文、條例草案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在決定你的修正案是否

與條例草案的主題有關時，我已考慮到該等修正案會否具有改變

條例草案主題的效力，或只會修訂其細節。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條例草案的有關建議源於有需要

應付繁忙時段對公共小巴服務的需求。我認為條例草案的主題是引入

一項措施，以應付有關需求，而上述建議可被視為其中一個方案。  
 
 我注意到，條例草案的詳題明確提述小巴的最高乘客座位

數目為 19個，但這不應具有局限條例草案涵蓋範圍的效力，以致令
任何與條例草案主題有關的修正案均不可提出。一如前任立法會主席

在過往裁決中指出，任何與法案詳題所述的特定建議不一致的修正案，

均會超越法案涵蓋範圍，這看法不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這意味法案

幾乎沒有任何修正的空間，不管修正案是由政府或議員提出。 1 

事實上，過往一些議員修正案，與尹議員的修正案類似，亦獲前任

立法會主席批准提出。 2 
 
 因此，我認為你的修正案並不具有改變條例草案主題的效力，

而只是修訂其細節。我裁定有關修正案與條例草案的主題有關，可按

《議事規則》第57(4)(a)條提出。  
 

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 
 
副本致：立法會全體議員  
 
2017年6月23日  
 
 

                                              
1 立法會主席於 2016年 5月 13日就黃毓民議員擬對《 2016年稅務 (修訂 ) (第 2號 )條例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14段；以及立法會主席於 2010年 7月
12日就涂謹申議員擬對《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9段。  

2 除了上述註腳所述的有關修正案，由梁繼昌議員及李卓人議員提出修訂《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相關條文以及其詳題所指明的侍產假日數的修正案，亦獲准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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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莫穎琛女士﹕ 

 

《2017 年道路交通 ( 修訂 ) 條例草案》 

 

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6 月 21 日致函立法會就本人提出的修正案及立法會議

事規則第 57 條(4)及(6)表達意見，本人回應如下﹕ 

 

有關法案委員會大多數議員在審議是項條例草案時，多次強調現時新款小

巴有足夠空間安裝 20 個座位，如盡用空間，則可盡量滿足市民需要，因此，

現時本人提出的修正案旨在更改小巴座位數量由 16 座改至最多 20 座。 

 

小巴上一次增加座位是 1988 年，當時由原來的 14 座增加至 16 座。現在政

府建議增加小巴座位，是因應乘客需求增長而提出，以滿足繁忙時段乘客

的需求。政府聲稱因為要維持交通服務的生態平衡，始終不願增加至 20 座。

然而，事實上即使小巴座位數目由 16 座放寬至 19 座，根本仍不足以應付乘客

需求，因此本人提議善用小巴載客量，容許小巴座位加至 20 座，以解決市民「搭

車難、排長龍」的情況。 

 

政府認為本人的修正案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本人認為並不合理。整個條例草案

的宗旨是增加小型巴士座位數量，以期滿足大眾需求，至於增加座位到 19 還是

20 個座位，理應交由本會議員考慮並投票決定。 

 

 

 

立法會議員 

 

 

                    

尹兆堅 

2017 年 6 月 22 日 

立法會尹兆堅議員辦事處 
Office of Hon Andrew Wan Siu-Kin, Member of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一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9 樓 911 室 

Room 911, 9/F,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電話 Tel: 2276 0077 傳真 Fax: 2276 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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